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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有關本市某特教學校幼兒部不當管教案，本局重申學校應落實正向

管教及校安、社政通報】 

    針對本市某特教學校幼兒部劉姓代理教師涉有不當管教及校內相關人員通

報一事，經校方聘請外部委員調查，就劉師疑似不當管教之 5 位學生確認其中

一案不當管教成立，行為人劉師已於調查啟動後先予停止其職務，並經校內考

績會決議記一大過並不再聘用；事件發生後學校召開 2 次說明會表達歉意，並

積極加強教師特教知能，教育局亦派請南區特教資源中心資深特幼教師入校輔

導，期協助學校建立正向之教育環境。校內相關人員應依規定通報之情事業經

社會局以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進行裁罰。另校方前已就責任

通報檢討相關人員，本案後續教育局將檢討校長考績，並督導學校針對責任通

報相關人員行政處分重新檢討。 

    為協助本市各級學校落實校安通報及兒少通報，教育局已於 107年 11月 20

日及 27日召開校園兒少事件通報流程專案會議，並依據決議修正本局相關兒少

保護案件相關規定及持續宣導，並責請四所特殊教育學校於 107 學年度辦理全

校性責任通報相關法令宣導，未來亦將持續督導學校辦理，以落實責任通報機

制，進而保障特殊教育學生就學權益。 

     教育局業督請該校進行檢討改進措施，說明如下：（一）落實校安通報， 

依規定辦理通報，及早介入輔導或處理。（二）加強於導師及行政會議進行宣導， 

並請行政同仁巡堂時，加強留意各班級上課情形，避免有不當管教之情事。（三） 

結合校內外心理師資源，長期觀察並輔導幼兒部學生。並由跨專業團隊與家長 

們共同討論學生狀況，讓學生能在健全環境下快樂學習與成長。 

    本局譴責本案不當管教情事並再次重申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本於教育理

念，透過正當、合宜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達到正向教育、輔導及協助學生

之目的，對於不合宜管教方式，應以檢討改進。 


